附件3
广东省新丰县人民检察院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内容包括中央下达我院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我院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全年预算数为55.5万元，其中办案业务经费支出数51.5万元，业务装备经费支出数4万元。

2、资金执行情况：截止2024年12月31日，我院的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已全部支出完毕，预算执行率100%，。其中办案业务经费支出数51.5万元；业务装备经费支出数4万元，项目资金执行情况良好。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院无下属单位，无向下分配资金情况，资金下达及时，使用符合相关规则制度，执行准确，资金预算已纳入绩效管理，及时进行自评和分析绩效目标，支出责任履行情况良好。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年初设定目标：（1）强化办案业务经费保障，聚焦检察机关主责主业，扎实推进检察机关业务开展，不断提升检察办案水平；（2）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工作，达到良好救助效果；（3）强化技术装备保障，优化资源配置，夯实办案技术基础，提升检察业务工作现代化水平；（4）聚焦单位短板弱项，不断提升单位建设水平，提升检察部门法律监督能力；（5）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1）强化办案业务经费保障，聚焦检察机关主责主业，扎实推进检察机关业务开展，不断提升检察办案水平；（2）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工作，达到良好救助效果；（3）强化技术装备保障，优化资源配置，夯实办案技术基础，提升检察业务工作现代化水平；（4）聚焦单位短板弱项，不断提升单位建设水平，提升检察部门法律监督能力；（5）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更有效服务及保障我省“十四五”规划顺利实施，更加深入推进平安广东建设。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司法救助率指标值4件，全年实际完成值4件；普法宣传力度显著提升；会议培训人数达标率指标值100%;设备投入使用率100%，全年实际完成值100%。

（2）质量指标：办结案率指标值100%，全年实际完成值100%；培训出勤率指标值100%，全年实际完成值100%。

时效指标资金安排及时性指标值100%，全年实际完成值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1）经济效益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值100%，全年实际完成值100%。

（2）社会效益指标：提升办案经费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3）生态效益指标：对生态环境的促进作用起显著效果。

（4）可持续影响指标：对符合司法救助情况的申请提供司法救助。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司法救助对象满意度标值≥95%，全年实际完成值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院基本完成了设定的总体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下一步将更加科学有效管理项目资金，更好保障项目资金用到实处，更好服务于民，保障我院检察业务有序开展。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该项目资金的应用极大提升了办案经费保障水平，更有效服务及保障我省“十四五”规划顺利实施，更加深入推进平安广东建设，绩效自评随决算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我院对于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目标自评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六、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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